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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青团玉溪师范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24日印发 

共青团玉溪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玉师院团字〔2018〕14号 
 
 

关于下发《玉溪师范学院 2018 年度 

团建目标考核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团委： 

现将《玉溪师范学院 2018 年度团建目标考核方案》下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玉溪师范学院 2018 年度团建目标考核方案》 

 

共青团玉溪师范学院委员会 

2018 年 4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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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玉溪师范学院 2018 年度团建目标考核方案 

 

为客观全面科学地评价各二级学院团委 2018 年度的工作，

提高认识，奖励先进，完善不足，加强交流，推动发展。根据共

青团云南省委和共青团玉溪市委 2018 年度工作要点、玉溪师范

学院党建工作要求以及《玉溪师范学院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》的

相关安排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考核总分构成 

玉溪师范学院 2018 年度团建目标考核总分为 100 分，由三

个部分构成： 

1、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分（占总分的 80%）； 

2、学生评价分（占总分的 10%）； 

3、校团委评价分（占总分的 10%）。 

二、任务完成情况考核方案 

（一）基本依据 

《玉溪师范学院 2018年度共青团考核评价指标体系》（以下

简称《评价指标》） 

（二）考核要求 

1、各学院团委根据《评价指标》撰写 2018年度共青团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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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报告并填写《自评分表》； 

2、各学院向校团委提交《自评分表》、《自评报告》及支撑

材料； 

3、校团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最终的分数认定； 

4、召开团建目标考核工作会，各学院依次汇报本学院 2018

年度团建工作（需要有汇报幻灯，汇报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） 

三、学生评价考核方案 

（一）考核方式 

填写《玉溪师范学院 2018 年度共青团工作考核调查表（学

生用）》 

（二）填表对象 

1、以各二级学院 2018 年度团员统计人数为基数，按照 5%

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样； 

2、所抽取的样本应涵盖所在学院所有专业和年级，并与男

女生比例基本一致； 

3、抽样和统计工作在所在学院学生会的配合下，由校团委

理论研究室具体实施。 

四、校团委评价考核方案 

由校团委所属组织宣传部、素质拓展部和科技实践部根据各

学院团委 2018 年度参加团委组织的各类会议情况、提交材料情



- 4 - 

况、交办任务完成情况等进行综合打分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1、各学院于 11月 19 日上午 11:30 前将《自评分表》（纸质

版和电子版）、《自评报告》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及支撑材料（纸

质版）提交到第三办公楼 216 室（徐老师处），同时将《自评分

表》和《自评报告》纸质版或电子版提交给本学院的党委书记和

院长各一份； 

2、校团委于 11 月 23 日下午 17:00 前完成各学院任务完成

情况的最终核定分数，并予以公示（公示期为 3天）； 

3、校团委于 11 月 23 日前完成各学院学生评价工作和校团

委评价工作； 

4、校团委于 11月底前在官方网站上公示最终考核分数； 

5、校团委于 11月 30 日前召开“玉溪师范学院 2018 年度团

建目标考核工作汇报交流会”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1、各学院团委要高度重视团建目标考核工作，认真梳理年

度工作情况，总结经验，查找不足，交流促进，统一认识，扩大

影响，确保考核工作的圆满完成。 

2、各学院自评分表应严格按照《玉溪师范学院 2018 年度共

青团考核评价指标体系》的各项指标进行逐条客观地打分，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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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提交支撑材料以备查阅。若无法提供支撑材料的，则该项不

得分。特色项目由校团委根据团建创新项目、创新创业工作、志

愿服务工作、社会实践工作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和

影响力进行综合认定。 

3、各学院应严格按照工作安排的时间提交相关材料、参加

相关会议、组织相关人员，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严谨务实的精神

完成年度考核工作。 

 

 

 

共青团玉溪师范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 月 2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